新北市立尖山國中學生自治會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一○二年九月四日定訂、中華民國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增修
中華民國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訂
壹、目的：
1、 落實民主法治教育，發揮民主精神，養成學生自治、自律之能力。
2、 培養學生公民素養，提昇領導及溝通能力，並養成尊重人權態度。

3、 配合學校各處室，提供全校學生服務，支援各項學生教育活動，管理學生本身事務，維護學生權益，增進師生良好溝通。
貳、依據：
一、臺北縣政府八十六年八月十四日八六北府教一字第三０七二七三號函「本縣國民中學學生自治會實施辦法」。
二、新北市政府108年8月1日出版之新北市友善校園國中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標準作業流程手冊學生事務篇－13.辦理學生自治會活動作業流程。

3、 總綱
第一條 「新北市立尖山國中學生自治會」（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凡本校在籍學生，均為當然會員，並於模範生選舉推派出該班代表。
第三條 凡會員皆有以下權利：
一、本會會員有提案、選舉、及被選舉之權利。
二、參與本校舉辦之各項活動之權利（包含部分重要會議）。
三、可透過班級代表在本會提出議案。
第四條 凡會員皆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及班聯會定期會議、臨時會議之決議。
二、擔任本會委派之任務。 
4、 組織：
1、 本會將於每年11月各班推選出模範生代表後，直接提名為本會成員，其中遴選出正、副會長各一人，任期為一學年；另外如期中有必要改選者得由訓育組酌情輔導之。
2、 本會正、副會長下設文書組、活動暨公關組、服務暨糾察組、衛生暨總務組，每組設組長、副組長1名。上述人員皆稱為本會之「自治幹部」。
3、 自治幹部產生方式：
（一）會長：由會員於每學年度第一次「學生自治會例行會議」表決出，或由前學期學校模範生代表擔任。
參選條件：1.學生自治會成員。
2.未受過小過（含）乙次以上之處分，且具高度服務熱忱領導能力者。
3.前一學年成績智育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德行評語正向。
（二）副會長：由八年級會員於第一次「學生自治會例行會議」表決出。
參選條件：1. 學生自治會八年級成員。
2.未受過小過（含）乙次以上之處分，且具高度服務熱忱領導能力者。
3.前一學年成績智育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德行評語正向。

（三）各組組長：由會長自學生自治會成員中，遴選適任人員擔任。

四、本會設「輔導員」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任。
五、本會幹部職責如下：
（一）會長：1.對外代表本會。
2.主持本會定期會議。
3.推動會務。總理本會各活動，協助活動總召辦理活動。
4.領導、管理、考核本會成員工作成效。
（二）副會長：1.襄助會長處理會務。
2.若會長無法視事時，代理會長之職責。
3.掌握各項會議之出缺席記錄。
4.訂立工作計畫，分配各組執行，並協助會長掌握各組之工作度。

（三）文書組：1.各項活動文宣之美工圖案設計。
2.各項會議之會議紀錄及建檔工作。
3.執掌本會文書會務，並兼管校園學生會網頁(FB粉絲團)。
4.設計及印製各項活動之邀請函、海報、入場券、節目單、各式文宣、工作證等相關資料及證件。

（四）活動暨公關組：1.承辦學校或其他單位主辦之各類校內活動。 

2.負責各項活動之對外聯繫以及訊息傳遞工作。
3.辦理各項學生自治會主辦之校內聯絡交誼活動。

（五）服務暨糾察組：1.會議資料之準備及開會通知發文工作，並邀請相關師長列席。 

2.協助推動各項校務重要活動。
3.協助辦理學生才藝活動。 
4.彙整活動成果，蒐集各班建議。

（六）衛生暨總務組：1.掌理本會活動之場地佈置事宜。
2.各項會議及活動之場地租借工作。
3.負責本會各項活動、會議之會場佈置、清潔及安全。 

4.提出本會重要活動之檢討報告。

六、本會組織架構表
七、本會幹部任務如下：
（一）轉達本校重要政策與擔任教師、同學間的溝通橋樑。
（二）促進班際友誼、辦理校園活動、建構健康友善校園。
（三）配合各處室制定之各項學生活動實施辦法，並推動之。
（四）蒐集、瞭解及反映學生問題、意見及受理學生申訴調解案件。
（五）學生班聯會代表得參與各項重要會議，以表達學生意見立場(如閱讀小組、獎懲委員會、服裝儀容委員會、申訴委員會、午餐會議等)。
（六）會員代表應向同學宣布各項事務，若傳達不周，視為班代過失，並予以警告處分。上述任務之遂行，不得影響學生學習權益。
八、例行性會議時間：
（一）每月一次；如遇緊急事件得臨時召開會議。
（二）集會時間請各班聯會代表準時出席，若無法出席請向學務處訓育組請假，若無故不參與會議兩次以上，學務處得請該會員進行愛校服務。
九、獎懲辦法：
（一）幹部於任期內認真負責、表現優良，值得嘉許者，由本會會長提報校方於第二學期表揚敘獎，並頒予校級幹部獎狀一禎。
（二）會長得提名活動期間認真負責之會員呈請學務處記功嘉獎。
（三）幹部於任期內怠忽職守、違反規範或校規，破壞校譽者，或未經本會決議而專斷獨行者，視情節輕重除原校規處分外，另加愛校服務或退會處分。
（四）學務處分別辦理每學期教師及學生敘獎，承辦組長及擔任輔導員之主任得敘嘉獎乙次，表現優良之學生自治會成員得敘嘉獎乙次。
5、 承辦實施流程：
1、 擬訂計畫陳核。
2、 計畫通過後，成立學生自治會。
3、 辦理學生自治會幹部推選、幹部訓練。
4、 學生自治會運作(例行會議、參與並協助學校活動)。
5、 自治會幹部考評。
6、 成果回饋辦理獎勵。
7、 資料歸檔備查。
6、 實施要領：
1、 學務處訓育組負責協調各相關處室指導學生自治會進行各項活動事宜。
2、 學生自治會舉辦各項活動得以利用課餘時間實施。
3、 學校提供學生自治會活動所須之場地，設備與活動空間。
4、 學生自治會各項活動均需經訓育組、學務主任同意後實施。
5、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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